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蒙飞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89,715,802 5,812,535,688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518,462 5,745,879 1,80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805,200 4,330,364 2,43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5,095,658 1,540,043,756 1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09 0.0011 1,800 %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09 0.0011 1,8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0.02% 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032,603,693 73,329,662,306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80,493,152 24,227,302,288 0.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24,6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26,6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96,3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8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1,636

合计

-286,73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5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4% 148,862,42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60% 31,606,10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4% 22,994,982

郑建祥 境内自然人

0.43% 22,625,0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0% 20,942,645

CHINA INT' 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境外法人

0.29% 15,3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6% 13,722,89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644,6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1,644,662,6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8,862,42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62,42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94,367,341

李卓

31,606,103

人民币普通股

31,606,10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2,994,982

人民币普通股

22,994,982

郑建祥

22,625,09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625,09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942,645

人民币普通股

20,942,645

CHINA INT' L CAPITAL CORP HONG

KONG SECURITIES LTD

15,316,0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316,066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13,722,893

人民币普通股

13,722,8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8,78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1,507,323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1,606,103

股。

第八大股东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20,942,645

股。

第十大股东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2,287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650,606

股，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票

13,722,893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第一季度，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为

1289.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8%

，增速有所放

缓。 省内统调煤电机组受西电同比增长

33.6%

、核电同比增长

25.7%

的影响，上网电量同比大

幅下降近

22%

，公司煤电机组上网电量亦同比下降

18.50%

。

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完成合并上网电量

137.2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0.10%

；合并报表

平均上网电价为

464.80

元

/

千千瓦时（含税，下同），同比上升

25.47

元

/

千千瓦时；发电燃料成

本

340,076.93

万元，同比下降

51,367.58

万元，降幅

13.12%

。

受煤价下降及市场电长协及竞价价差同比收窄影响， 公司发电毛利同比增加，

2019

年第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952

万元， 在上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同比大幅增长

1806.03%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审议批准，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沙角

A

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预计

2019

年减少约

1.74

亿元、

2020

年

～2023

年每年减少约

0.4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预计

2019

年减少

约

1.74

亿元、

2020

年

～2023

年每年减少约

0.49

亿元。

2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在广东省及东南沿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审议，同意公司投资珠海金湾海上风电场项目（

30

万千瓦），动

态总投资

564,317

万元，其中资本金

112,863.4

万元，占项目动态总投资的

20%

。

3

、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经

2019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执行。

4

、报告期内，公司原董事周喜安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经

2019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阎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5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更名为“广东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该事项未涉及控股股东的股权变动，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6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

12

粤电债”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完成

2019

年度付息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沙角

A

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2019

年

01

月

26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2019

年

02

月

18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

年

02

月

22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

粤电

债”

2019

年付息公告》

2019

年

03

月

12

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

期

出

售

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000027

深圳

能源

15,890,628

公允价

值计量

66,150,000 15,624,000 65,883,372 81,774,000

其他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0642

申能

股份

235,837,988

公允价

值计量

270,997,380 41,093,865 76,253,257 312,091,245

其他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831039

国义

招标

3,6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3,618,000 1,512,000 1,530,000 5,130,000

其他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2952

亚世

光电

7,038

公允价

值计量

0 4,109 7,038 11,14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300766

每日

互动

6,462

公允价

值计量

0 7,163 6,462 13,62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255,342,116 -- 340,765,380 58,241,137 143,666,629 13,500 0 0 399,020,01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2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9

年

2

月

22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进

二

○

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公告编号：

2019-2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2019

年

5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15:00

至

2019

年

5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5

月

15

日（

B

股最后交易日与股权登记日之间的间隔时间为三个交

易日），

B

股东应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即

B

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

票方可参会。

7

、出席对象：

（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超康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根据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前述股东需在

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提案

9

进行回避表决，公司已在《关于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9-17

）中对回避表决的情形进行了披露。 前述股东可以在其他股东对

提案表示明确投票意见的书面授权的前提下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4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

8

、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33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通讯

会议审议批准，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案名称：

1

、审议《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

、审议《关于〈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关于

2019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交《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三）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9

年

4

月

12

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九届八次董事会决议等公告（公告编

号：

2019-13

、

2019-14

、

2019-16

、

2019-17

、

2019-22

）。

（四）特别指明事项

1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提案

9

）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案

11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

7.00

《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

2019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

案》

√

10.00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自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次一工作日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股东大会召开

日

2019

年

5

月

21

日

14:30

以前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00-11:30

，下午

14:00-17:00

登记。

3

、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3607

室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4

、登记手续：

（

1

）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

表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7

：

00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

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

再次确认出席；

（

2

）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个人股东）、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

B

股股东应

将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式样）及受托人身份

证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7:00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

3

）

B

股股东也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行使其权力，委托书可直接向股票托管券商索取。

5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晓、张少敏

联系电话：

(020) 87570251

传真：

(020)85138084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3607

邮编：

510630

6

、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

投票，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1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539

；投票简称：粤电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可以为：同意、反对、弃权。

（

1

） 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

2

）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2019

年

5

月

2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

一

11:30

和

13:00

一

15:00

。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1

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关于〈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00

《关于〈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00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6.00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00

《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关于

2019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0.00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公司

/

本人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A

股：

B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授权有效期：

2019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公告编号：

2019-2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

、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董事会召开时间：

2019

年

4

月

29

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通讯表决

3

、董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15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全体董

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9-23

）详见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机构设置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增设党群人资部、纪检监察部和安监技术部等三个部门。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9

年

4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拟对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

（六）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至第

（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

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

（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

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

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

1

年内转让

给职工。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

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经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

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

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

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

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

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进行。

第四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可

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四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

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本人投

票或者依法委托他人投票，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章 党组织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组织按管理权限由上级党组织批

准设立。 党支部委员会在公司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

用，承担从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负

责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前置

研究讨论企业重大问题， 落实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坚

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加强对企业领导

人员的监督，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

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公司设纪检委员，负责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监督责任，履行党的纪律审查和纪律监督职责。 党支部书

记及其他支部委员的任免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十七条 党支部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工作应

当遵循以下原则：

……

第九十八条 党支部委员会讨论并决定以下事项：

（一） 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

规，上级党委和政府重要会议、文件、决定、决议和指示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二） 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 组织、作

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等有关工作；

（三） 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管人才原则，完善

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确定标

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建设高素质经营管理者

队伍和人才队伍；

（四） 研究决定以党支部名义部署的重要工作、

重要文件、重要请示，审定下属企业党组织提请议定的重要

事项等；

（五） 研究党支部的年度工作思路、 工作计划、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六） 研究决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七） 研究决定企业职工队伍建设、精神文明建

设、企业文化建设、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八） 需党支部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十九条 党支部委员会前置研究讨论以下事项：

……

（十） 董事会和经营班子认为应提请党支部委

员会讨论的其他“三重一大”问题。

第一百条 坚持“先党内、后提交”的程序。 对关系公司

改革发展稳定的“三重一大”问题，董事会、经营班子拟决策

前应提交公司党支部委员会进行讨论研究，党支部委员会召

开会议讨论研究后提出意见建议， 再按程序提交董事会、经

营班子进行决策。

党支部委员会制定专门的议事规则及相关配套工作制

度，确保决策科学、运作高效，全面履行职责。

第五章 党委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委按管理权限由上级党组织批准

设立。 党委在公司发挥领导作用， 承担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负责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前置研究讨论企业重大问题，落

实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的领导体制，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领导企业思想

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公司设

纪委，负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履行党的纪律审查

和纪律监督职责。公司党委和纪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

按上级党委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等有关规定选举和任命

产生。

第九十七条 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工作应当遵循以

下原则：

……

第九十八条 党委讨论并决定以下事项：

（一）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上级

党委和政府重要会议、文件、决定、决议和指示精神，研究贯

彻落实措施；

（二）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

倡廉和制度建设等有关工作；

（三）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管人才原则，完善适应现

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 确定标准、规

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建设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和

人才队伍；

（四）研究决定以党委名义部署的重要工作、重要文件、

重要请示，审定下属企业党组织提请议定的重要事项等；

（五）研究公司党委换届选举、职代会、团代会的筹备方

案；

（六） 研究决定公司本部及下属企业党组织的设置、撤

销和换届选举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以及新设企业党组织选举

工作；

（七）研究决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八）研究决定党委的年度工作思路、工作计划、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

（九）研究决定企业宣传事项工作、意思形态工作和统

战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研究决定企职工队伍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群团工作和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的

重大问题；

（十）需党委研究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十九条 党委前置研究讨论以下事项：

……

（十） 董事会和经营班子认为应提请党委讨论

的其他“三重一大”问题。

第一百条 坚持“先党内、后提交”的程序。 对关系公司

改革发展稳定的“三重一大”问题，董事会、经营班子拟决策

前应提交公司党委进行讨论研究，党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后

提出意见建议，再按程序提交董事会、经营班子进行决策。

党委制定专门的议事规则及相关配套工作制度，确保决

策科学、运作高效，全面履行职责。

第一百

○

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 董

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

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一百

○

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

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支部委

员会的意见。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

见。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

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

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

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

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总经理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应

当事先听取公司党支部委员会的意见。

第一百三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总经理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应

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还需提

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在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33

楼会

议室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9-24

）

本议案经

15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2019-23

第一季度

报告

B4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9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二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潘鑫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建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42,287,824,255.68 226,869,672,192.01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3,577,241,355.72 51,739,478,771.67 3.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520,526,052.27 -7,828,937,251.3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4,067,657,141.89 1,944,336,176.58 10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69,514,969.30 436,172,745.35 1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1,825,842.17 366,904,718.23 21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41 0.83

增加

1.5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8 0.0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67,914.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583,182.00

政府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3,098.08

所得税影响额

-32,563,042.38

合计

97,689,127.1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0,40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1,767,522,422 25.27 230,000,000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1,026,967,180 14.68 -

无

-

境外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5,486,596 4.94 59,215,263

无

-

国有法人

上海报业集团

241,121,206 3.45 -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9,110,425 2.99 -

无

-

未知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8,700,000 2.98 -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78,743,236 2.56 -

无

-

国有法人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177,274,258 2.53 -

无

-

国有法人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144,251,386 2.06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523,008 1.91 -

无

-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1,537,522,422

人民币普通股

1,537,522,42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26,967,18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26,967,180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6,271,333

人民币普通股

286,271,333

上海报业集团

241,121,206

人民币普通股

241,121,20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9,110,425

人民币普通股

209,110,425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8,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700,000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78,743,236

人民币普通股

178,743,236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177,274,258

人民币普通股

177,274,258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44,251,386

人民币普通股

144,251,38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523,008

人民币普通股

133,523,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 年初 增减幅度（

%

） 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120,927,661.26 318,489,770.02 -62.03

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

产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523,595,966.49 895,831,976.04 -41.55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减少

其他资产

2,627,004,519.88 1,595,289,902.33 64.67

主要是实施新租赁准则使用权资

产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309,128,875.13 6,834,381,107.58 50.84

主要是卖空债券和大宗商品规模

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633,302,264.92 905,808,582.67 80.31

主要是衍生负债成本增加

应交税费

358,245,932.11 512,215,891.61 -30.06

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合同负债

241,521,683.86 134,896,905.67 79.04

子公司预收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350,024.58 0.00

不适用 子公司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其他负债

2,142,978,167.93 933,459,911.25 129.57

主要是实施新租赁准则租赁负债

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80,150,237.67 -198,814,876.12

不适用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

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增减幅度（

%

） 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1,081,907,265.70 1,547,696,048.62 -30.10

主要是子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减少

投资收益

263,993,055.55 481,109,380.36 -45.13

主要是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22,910,743.18 -492,382,105.59

不适用

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增加

汇兑收益

-10,139,091.85 11,095,258.63 -191.38

汇率变动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1,204,565,910.71 222,312,530.38 441.83

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贸易所产生

的销售收入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554,546.85 -54,197.29

不适用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税金及附加

12,467,990.02 20,785,590.03 -40.02

主要是印花税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9,561,713.04 740,535.21 1,191.19

主要是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1,191,298,945.53 214,628,308.38 455.05

子公司大宗商品销售成本增加

所得税费用

295,462,331.97 30,015,946.50 884.35

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568,247,614.75 -241,934,901.26

不适用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06 202.54

净利润增加所致

公司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

）

36

号）的要求，对

2018

年一季度“其他债权投资”和“债权投资”的利息收入从“投资收益”项重

述至“利息净收入”项，涉及金额

623,601,129.24

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6

日收到花旗亚洲《无意延长合资期限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按

照公司与花旗亚洲于

2011

年

6

月

1

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之规定

,

花旗亚洲希望不再延长东方花

旗的合资期限，将其持有的东方花旗全部

33.33%

股权，以东方花旗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值乘以其出资比例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东方

花旗证券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

连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东方花旗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净资产值乘以花旗亚洲出资比例的价格收购花旗亚洲持有的东方花旗全部

33.33%

股

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股权转让后续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

终止合资经营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监管审批、支付交割、工商变更和东方花旗更名等事

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全资持有东方花旗。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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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

出，

2019

年

4

月

29

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4

人，实际表决董事

14

人，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香港联交所网站

（

www.hkexnews.hk

）及公司官网（

www.dfzq.com.cn

）的《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专项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3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2019

年

4

月

29

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

会议应表决监事

9

人，实际表决监事

9

人，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

。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1

、同意公司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编制的《公司

2019

年

第一季度报告》。

2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泄露相关内幕信息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专项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958

公司简称：东方证券

第一季度

报告


